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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理工大学文件

校审字〔2024〕27号

关于印发《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

计复审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《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复审实施办法》经

学校审议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

附件：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复审实施办法

武汉理工大学      

2024年 9月 12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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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

复审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武汉理工大学建设工程项目结算审计工

作，有效提高审计工作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《教育系统内部审

计工作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47 号）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结算审计复审是指接受审计处委托

的中介机构（以下简称初审机构）对建设工程项目的结算初

审后，审计处委托另外一家中介机构（以下简称复审机构）

对初审结果进行全面复核，出具复审意见的行为。

第三条 结算审计复审的目的是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管理

和监督，提升审计监督服务效能，维护学校利益。

第四条 工程结算审计复审（以下简称复审）由审计处

组织实施，具体工作委托复审机构承担，复审机构对审计处

负责并接受其管理、监督。

第五条 通过审计处处长办公会研究选定复审工程项目。

第六条 复审的主要工作内容：

（一）审查送审结算资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规范性。

（二）审查初审文件审计底稿的完整性、一致性。

（三）审查初审工程量审核的准确性，与计算计量规范

的符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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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变更、经济签证及工程索赔等依据的充分性，

造价计算的准确性、合理性。

（五）变更工程所套用子目与消耗量标准、计价办法和

设计文件的相符性；各项费用计取的合规性，与施工合同约

定的一致性，执行合同中有关造价优惠、工期奖罚等条款的

完整性；变更的设备、主要材料价格取定的合理性，价差调

整计算的准确性。

第七条 复审的工作流程：

（一）初审机构对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结算审计后形成初

审意见书，将结算审核资料交给审计处；

（二）审计处委托复审机构进行复审；

（三）复审机构在规定时间内踏勘现场、完成复审工作，

并出具复审建议书；

（四）复审机构和初审机构就复审建议书充分沟通达成

一致意见后，由初审机构与施工单位进行意见反馈。若施工

单位无意见，书面确认之后由初审机构出具工程结算审计报

告；若施工单位有意见，初审机构及施工单位重新履行结算

审计程序；

（五）若复审过程中有异议，由审计处组织召开会议协

调解决。

第八条 复审的时间要求：

（一）初审造价在 500万及以下的工程项目，原则上复

审时间为 10天；

（二）初审造价在 500 万至 5000 万的工程项目，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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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复审时间为 20天；

（三）初审造价在 5000 万以上的工程项目，原则上复

审时间为 30天。

第九条 项目结算审计费由初审审计费及复审审计费组

成。初审审计费无初审基本费，只计初审审减收费。复审审

计费用分为复审基本费和复审审减收费两部分：

（一）复审基本费由学校承担，按项目送审金额大小收

取：送审金额 3000万及以下，基本费为 3000元；送审金额

3000 万至 6000 万，基本费为 5000 元；送审金额 6000 万元

以上，基本费为 8000元。

（二）项目审减费用根据综合审减率分类承担，综合审

减率=（初审审减金额+复审审减金额）/送审金额*100%计算。

综合审减率≤5%时，审减收费由学校全部承担；综合审减率

＞5%时，审减收费由施工单位全部承担。审减费用按照初审

和复审审减情况及标准分别付费给初审及复审机构。

第十条 根据初审意见书，对复审中发现的审计质量问

题依照咨询合同约定进行相应处罚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武汉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24年 9月 12日印发


